
证券代码：

002498

证券简称：汉缆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10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设立全资子公司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根据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2

月

23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设立

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于近日在焦作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山阳分局完成了

"

焦作汉河电缆有限

公司

"

的工商登记注册工作，现就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

、公司名称：焦作汉河电缆有限公司

2

、注册号：

410811008398285

（

1-1

）

3

、住所：河南省焦作市建设东路

228

号

4

、法定代表人：张承勤

5

、注册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6

、实收资本：

6000

万元人民币

6

、公司类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

7

、经营范围：电线电缆、电缆、光缆、电子通信电缆及相关材料制造。（以上范围法律、法规禁止的，不得经

营；法律、法规规定应经审批方经营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特此公告。

青岛汉缆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9

日

股票代码：

000017

、

200017

股票简称：

*ST

中华

A

、

*ST

中华

B

公告编号：

2012-004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本公司于

2012

年

3

月

9

日收到公司大股东、最大债权人

----

深圳市国晟能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

"

国晟能源

"

）《

<

关于申请停计本公司

2012

年度债务利息的函

>

的复函》：

"

国晟能源

"

同意免除所持本

公司人民币债权

9,124,638.59

元和美元债权

62,829,259.02

美元

2012

年度全年利息，以上停计利息以后年度

也不再收取。

二、上述债务为原债权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转让予国晟能源，国晟能源历年均免除上述债务的利息。

三、 上述债务利息的停计对公司保持可持续经营产生积极影响。 本公司对上述债务参照中国人民银行

2007

年

12

月底公布的人民币贷款年利率

7.74%

（

2007

年底以后公司按稳健性原则不再下调预提利息利

率）、及最近一期公布（

2000

年）的美元贷款年利率

8.13%

预估计提利息。按此估算，

2012

年上述债务的全年

利息约为人民币

3300

万元。对本次停计利息，我公司将根据有关会计准则规定及相关法规进行会计处理，计

入资本公积，不影响公司损益。

特此公告

深圳中华自行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3

月

9

日

证券代码：

000411

证券简称：英特集团 公告编号：

2012-015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英特药业为子公司担保实施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2011

年

7

月

4

日，公司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英特药业为控股子公司融资提

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控股子公司浙江英特药业有限责任公司（简称

"

英特药业

"

）为其控股子公司浙江

省医疗器械有限公司（简称

"

医疗器械公司

"

）融资提供不超过

2400

万元的担保（相关内容已披露在

2011

年

7

月

5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http://www.cninfo.com.cn

）上）。

二、担保实施情况

2012

年

3

月

8

日，医疗器械公司与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签署《流动资金贷款合同》，相关情况如下：

1

、借款人：医疗器械公司

2

、贷款行：中国光大银行杭州分行

3

、借款金额：

400

万元

4

、借款期限：自

2012

年

3

月

8

日起，至

2013

年

2

月

20

日止

5

、借款用途：流动资金周转

6

、担保人：英特药业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为

5962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

例为

27.09%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

3

月

10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负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年度报告摘要摘自年度报告全文，报告全文同时刊载于证监会指定网站和公司网站。投资者欲了解

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１．２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周卫华 董事长 出差 王建军

李林 董事 出差 王建军

袁振军 董事 出差 李力

１．３

公司年度财务报告已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被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１．４

公司负责人周卫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李继兰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孙效芳声明：

保证年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基本情况简介

股票简称 新研股份

股票代码

３００１５９

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２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王建军 马 智

联系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２３９

号 新疆乌鲁木齐市北京北路

２３９

号

电话

０９９１－３７３１０２４ ０９９１－３７３６１５０

传真

０９９１－３７３６１５０ ０９９１－３７３６１５０

电子信箱

ｘｊｗｊｊ２０１０＠１６３．ｃｏｍ ｍａｚｈｉ０９９１＠１２６．ｃｏｍ

§３

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摘要

３．１

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２００９

年

营业总收入（元）

３７７

，

４７３

，

６３５．９７ ２５３

，

１８１

，

８５３．９３ ４９．０９％ １２６

，

６６３

，

４０２．４６

营业利润（元）

７４

，

８６６

，

８６２．７８ ４６

，

７８０

，

４７５．７１ ６０．０４％ ２０

，

２４３

，

６８２．２７

利润总额（元）

８６

，

８３９

，

６０４．１６ ５３

，

７４１

，

０３２．１９ ６１．５９％ ２４

，

２８４

，

３９７．０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元）

７９

，

１９６

，

８１８．３３ ５１

，

６６６

，

３３１．６０ ５３．２９％ ２３

，

６７８

，

４３６．２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元）

６７

，

７０４

，

９７８．７２ ４４

，

７０５

，

９２５．１２ ５１．４５％ １９

，

０４１

，

１１３．２３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元）

－６７

，

５９２

，

５４７．４８ ５５

，

３４１

，

８２７．８２ －２２２．１４％ ３５

，

６１７

，

３７０．８９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末

资产总额（元）

９９７

，

２７２

，

６７２．９２ ９２５

，

１６９

，

７３９．８１ ７．７９％ １５１

，

５７３

，

１０９．５６

负债总额（元）

１０６

，

１１７

，

１５９．１３ １００

，

９１１

，

０４４．３５ ５．１６％ ６７

，

３５２

，

５６５．３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所有者权益

（元）

８９１

，

１５５

，

５１３．７９ ８２４

，

２５８

，

６９５．４６ ８．１２％ ８４

，

２２０

，

５４４．２２

总股本（股）

９０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０．００％ ３０

，

４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２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本年比上年增减

（

％

）

２００９

年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８ ０．７７ １４．２９％ ０．４２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８８ ０．７７ １４．２９％ ０．４２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

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７５ ０．６７ １１．９４％ ０．３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９．２６％ ４８．６３％ －３９．３７％ ３７．１７％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

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７．９１％ ４２．０７％ －３４．１６％ ２９．８９％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元

／

股）

－０．７５ １．３５ －１５５．５６％ １．１７

２０１１

年末

２０１０

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

减（

％

）

２００９

年末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元

／

股）

９．８８ ２０．１０ －５０．８５％ ２．７７

资产负债率（

％

）

１０．６４％ １０．９１％ －０．２７％ ４４．４４％

３．３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２０１１

年金额 附注（如适用）

２０１０

年金额

２００９

年金额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０．００ －３４

，

３３０．５４ －１７

，

１１９．７７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但与公司正常

经营业务密切相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

照一定标准定额或定量持续享受的政府补

助除外

１２

，

０８４

，

９６５．１１ ７

，

２０１

，

９５１．５５ ４

，

２９４

，

６７２．４３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１１２

，

２２３．７３ －２０７

，

０６４．５３ －２３６

，

８３７．９２

所得税影响额

－４８０

，

９０１．７７ －１５０．００ －６５０．００

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产生的子公司期初至

合并日的当期净损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３５７

，

４４６．７５

除同公司正常经营业务相关的有效套期保

值业务外，持有交易性金融资产、交易性金

融负债产生的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以及处

置交易性金融资产、 交易性金融负债和可

供出售金融资产取得的投资收益

０．００ ０．００ ２３９

，

８１１．５１

合计

１１

，

４９１

，

８３９．６１ － ６

，

９６０

，

４０６．４８ ４

，

６３７

，

３２３．００

§４

股东持股情况和控制框图

４．１

前

１０

名股东、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２０１１

年末股东总数

４

，

６７９

本年度报告公布日前一个月末股东

总数

５

，

２０１

前

１０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持股总数

持有有限售条件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的股份

数量

周卫华 境内自然人

１６．３１％ １４

，

７１５

，

３６０ １４

，

７１５

，

３６０ －

王建军 境内自然人

７．４５％ ６

，

７１６

，

１６０ ６

，

７１６

，

１６０ －

李力 境内自然人

４．９９％ ４

，

５０３

，

８４０ ４

，

５０３

，

８４０ －

李林 境内自然人

４．９３％ ４

，

４５１

，

０４０ ４

，

４５１

，

０４０ －

袁振军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１％ ２

，

７１３

，

９２０ ２

，

７１３

，

９２０ －

新疆永安投资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２．４４％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２００

，

０００ －

叶启江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２％ ２

，

１８５

，

９２０ ２

，

１８５

，

９２０ －

金亮 境内自然人

２．４２％ ２

，

１７８

，

８８０ ２

，

１７８

，

８８０ －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主题新

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９１％ １

，

７２２

，

０９７ ０ －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１．７５％ １

，

５８１

，

４５６ ０ －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中国工商银行

－

嘉实主题新动力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１

，

７２２

，

０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华夏成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

，

５８１

，

４５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光大银行

－

国投瑞银创新动力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１

，

１３６

，

３９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商盛世成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９４９

，

９４６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价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９０１

，

８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

投资基金

７５２

，

１８８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易方达平稳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５３０

，

０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４０７

，

３９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嘉实主题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

金

３６６

，

６２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摩根士丹利华鑫消费领航混

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３１

，

３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

行动的说明

上述前

１０

大股东中，周卫华、王建军、李力、李林、袁振军是一致行动人。上述前

１０

大股东

中，周卫华、王建军、李力、李林、袁振军是一致行动人。

４．２

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的方框图

§５

董事会报告

５．１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概要

２０１１

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实施的开局之年，同时也是新研股份上市的第一年，公司以“争做中国中高端农牧机械的领

先者”为愿景，始终坚持“创新务实，品质至上，精诚合作，追求卓越”的核心价值观，从战略规划调整、积极推进募投项目、

加强营销网络建设、大力引进人才、加强内部控制建设等方面开展工作，公司牢牢把握市场竞争形势，持续夯实和深化在

农牧机械市场领域产品的核心竞争力，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在疆外的市场份额；加大研发力度，不断创新优化产品结构；

完善公司组织结构，健全管理制度，提高公司整体管控水平，提升了公司整体经济运行成效。通过各项经营举措的有力落

实，公司较好地完成了

２０１１

年度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

３７７

，

４７３

，

６３５．９７

元，同比增长

４９．１０％

；实现营业利润

７４

，

８６６

，

８６２．７８

元，同比增长

６０．０４％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７９

，

１９６

，

８１８．３３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３．２８％

。

５．２

主营业务分行业、产品情况表

主营业务分行业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主营业务分产品情况

单位：万元

分产品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

）

营业收入比上

年增减（

％

）

营业成本比上

年增减（

％

）

毛利率比上年

增减（

％

）

农牧及农副产品加工机

械

３４

，

８５２．７１ ２１

，

４８８．９２ ３８．３４％ ４９．８４％ ４９．２０％ ０．２６％

机械加工收入

２

，

５５３．８１ ２

，

１１６．２２ １７．１３％ ２５．９０％ ３６．２２％ －６．２８％

技术收入

３４０．６０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

，

５７８．５７％ －１００．００％ ３２．９７％

合 计

３７

，

７４７．１２ ２３

，

６０５．１４ ３７．４７％ ４９．２２％ ４７．９２％ ０．５５％

５．３

报告期内利润构成、主营业务及其结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较前一报告期发生重大变化的原因说

明

√

适用

□

不适用

报表项目

＿

期末余额（或本期金额）

＿

年初余额（或上期金额）

＿

变动比率（

％

）

＿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３７７

，

４７３

，

６３５．９７＿２５３

，

１８１

，

８５３．９３＿４９．０９＿

受国家农业产业政策影响，

２０１１

年国家进一步落实“三农政策”，

推进新农村建设，中央财政安排的农机购置补贴资金比上年增加

２０

亿，各级地方财政购机配套补贴也大幅增加，带动了

农机销售。本年度农牧产业基地投入使用，增强公司产量，致使农机销售收入大幅增加

营业成本

＿２３６

，

０５１

，

３８３．７０＿１５９

，

６１７

，

６２５．７６＿４７．８９＿

营业税金及附加

＿１

，

００８

，

１５４．９５＿４２９

，

８９１．７９＿１３４．５１＿

技术服务费及租赁收入增加导致营业税金增加

销售费用

＿３６

，

４１４

，

０４９．０４＿２３

，

６７４

，

１３６．６１＿５３．８１＿

本年度销售大幅增加，运费、业务费、代理费等随之大幅增加

管理费用

＿３１

，

７７２

，

１１８．５９＿２０

，

４７５

，

５６９．４４＿５５．１７＿

管理人员的工资待遇上升，计提的经营兑现增加以及公司规模扩大

相关费用增大所致

财务费用

＿－９

，

３９２

，

１５１．９９＿８６５

，

０９４．７９＿－１１８５．６８＿

本年度由于募集资金到位，对于闲置募集资公司做了定期存款处理

至使存款利息增加

营业外收入

＿１２

，

１５０

，

９６５．１１＿７

，

２２２

，

０１２．０２＿６８．２５＿

本年度公司上市，收到政府对上市的补助及科研项目款增加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７

，

６４２

，

７８５．８３＿２

，

０７４

，

７００．５９＿２６８．３８＿

母公司以前年度免征企业所得税，本期开始交纳所得税。

§６

财务报告

６．１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２

重大会计差错的内容、更正金额、原因及其影响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３

与最近一期年度报告相比，合并范围发生变化的具体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６．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新疆机械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周卫华

二〇一二年三月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７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

站上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 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造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部分内容披露有误

和遗漏，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１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

３７

页）“第八节 董事会报告”之“一、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回顾” 之

“（二）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情况”之“

８

、偿债能力分析”表中“资产负债率（母公司）”有误，应更正为

“资产负债率”，系指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

原披露内容：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流动比率

１．４５ ０．８８ ０．９７

速动比率

１．１０ ０．５６ ０．６１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４７．４５％ ６５．６５％ ６２．３４％

现对此部分内容更正后为：

项目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流动比率

１．４５ ０．８８ ０．９７

速动比率

１．１０ ０．５６ ０．６１

资产负债率

４７．４５％ ６５．６５％ ６２．３４％

２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

３８

页）“第八节 董事会报告”之“一、公司经营管理情况回顾” 之

“（二）

２０１１

年公司主营业务及经营情况”之“

１１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的经营情况及业绩分析”中未披露单

个子公司的净利润对公司净利润影响达到

１０％

以上的子公司的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利润数据。现公司

补充披露符合以上条件的应城新都化工和广盐华源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利润，并补充披露公司其他几

家主要子公司（应城复合肥、应城嘉施利、眉山嘉施利、益盐堂、新楚钟肥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和主营业务利

润，并对以上七家公司的业绩同比变动进行简要分析。

（

１

）应城新都化工财务数据及分析补充

原披露内容：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城新都化工总资产

２０７

，

２１１．１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２７

，

０８６．３５

万元，实

现营业收入

１００

，

３９３．５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２．０８％

，净利润

１３

，

５２７．６８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９．１３％

。

现对此部分内容补充后为：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城新都化工总资产

２０７

，

２１１．１１

万元，净资产

１２７

，

０８６．３５

万元，实

现营业收入

１００

，

３９３．５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２．０８％

，主营业务收入

９９

，

６５９．５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１．４０％

，主营业务利润

１７

，

８９１．５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５．９６％

，净利润

１３

，

５２７．６８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９．１３％

。应城新都化工业绩增长主要系联碱技改扩能项目阶段性投产，导致收入和利润增加所致。

（

２

）应城复合肥财务数据及分析补充

原披露内容：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城复合肥总资产

４９

，

９７５．３３

万元，净资产

７

，

４４５．７２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６９

，

７７４．７２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２．７１％

，净利润

１

，

２７１．７５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４６％

。

现对此部分内容补充后为：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城复合肥总资产

４９

，

９７５．３３

万元，净资产

７

，

４４５．７２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６９

，

７７４．７２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２．７１％

，主营业务收入

６７

，

３６４．２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９．７３％

，

主营业务利润

４

，

５０６．３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６７．１７％

，净利润

１

，

２７１．７５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５．４６％

。应

城复合肥收入增长较快，净利润增长较低的原因系本期销量比去年同期增加

１２％

，且销售的品种结构有变

化，本期销售的高浓度产品较去年同期增加，而低浓度产品较去年同期减少，但因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执行深度

分销政策，销售费用较去年同期有所增长，故导致净利润增长较低。

（

３

）应城嘉施利财务数据及分析补充

原披露内容：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城嘉施利总资产

４９

，

５２２．０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２

，

４７７．９９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８５

，

１５９．３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６．８６％

，净利润

２

，

６２０．０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０．３１％

。

现对此部分内容补充后为：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应城嘉施利总资产

４９

，

５２２．０５

万元，净资产

１２

，

４７７．９９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８５

，

１５９．３７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６．８６％

，主营业务收入

８４

，

９５３．１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４７．０１％

，

主营业务利润

５

，

７３７．６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８．５４％

，净利润

２

，

６２０．０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２０．３１％

。应

城嘉施利业绩降低主要原因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执行深度分销政策，销售费用增长；原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定

期减免所得税优惠到期后，公司按

２５％

税率计缴所得税，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

４

）益盐堂财务数据及分析补充

原披露内容：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益盐堂总资产

６

，

９７９．８６

万元，净资产

２

，

６６９．００

万元，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８７５．５９

万元，净利润

１

，

６８１．９５

万元 。

现对此部分内容补充后为：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益盐堂总资产

６

，

９７９．８６

万元，净资产

２

，

６６９．００

万元，益盐堂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开始生产、销售，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７

，

８７５．５９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７

，

８５２．９９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２

，

３７１．６７

万元，净利润

１

，

６８１．９５

万元 。

（

５

）新楚钟肥业财务数据及分析补充

原披露内容：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楚钟肥业总资产

３７

，

３４１．２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２

，

４５９．９１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２６

，

６５６．６０

万元，净利润

１

，

５６８．７６

万元。

现对此部分内容补充后为：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新楚钟肥业总资产

３７

，

３４１．２０

万元，净资产

１２

，

４５９．９１

万元，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３１

日增资并购后，实现营业收入

２６

，

６５６．６０

万元，主营业务收入

２２

，

４９９．０９

万元，主营业务利润

２

，

８０３．２２

万元，净利润

１

，

５６８．７６

万元。

（

６

）眉山嘉施利股东更正及财务数据分析补充

原披露内容：

嘉施利（眉山）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嘉施利”）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生产、销

售复混肥料。公司持有其

６９％

股权，公司持有其

２０％

股权。公司住所：眉山金象化工产业集中发展区。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眉山嘉施利总资产

１７

，

８９３．５８

万元，净资产

７

，

６１４．９５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３３

，

０９７．４２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５７％

，净利润

１

，

３６６．１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４．８４％

。

现对此部分内容补充后为：

嘉施利（眉山）化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眉山嘉施利”）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主要从事生产、销

售复混肥料。公司持有其

６９％

股权，应城嘉施利持有其

２０％

股权。公司住所：眉山金象化工产业集中发展区。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眉山嘉施利总资产

１７

，

８９３．５８

万元，净资产

７

，

６１４．９５

万元，实现营

业收入

３３

，

０９７．４２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５７％

，主营业务收入

３２

，

２１９．０９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８．９７％

，

主营业务利润

３

，

８０２．１５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加

１．６５％

，净利润

１

，

３６６．１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减少

３４．８４％

。眉

山嘉施利业绩降低的原因系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执行深度分销政策，销售费用增长；原西部大开发所得税优惠政

策到期后，公司暂按

２５％

税率计缴所得税，导致所得税费用增加所致。

（

７

）广盐华源财务数据及分析补充

原披露内容：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盐华源总资产

３８

，

０２３．６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８

，

９９１．６０

万元，实现营业

收入

３１

，

０５４．０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２７％

，净利润

４

，

９４３．１４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３．５４％

。

现对此部分内容补充后为：

经审计，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广盐华源总资产

３８

，

０２３．６３

万元，净资产

２８

，

９９１．６０

万元，实现营业

收入

３１

，

０５４．００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５．２７％

，主营业务收入

２８

，

５５０．１１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２７．２５％

，主

营业务利润

７

，

９４８．１６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３０．１６％

，净利润

４

，

９４３．１４

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７３．５４％

。广盐

华源业绩增长原因系公司产量、毛利率和补贴收入比去年有所增加所致。

３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

６１

页）“第八节 董事会报告”之“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五、内幕信息知情人管理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六、其他需要披露的事项”，因序号有误，序号应更正为

“五、六、七”。另原“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披露的公司的现金分红政策和执行情况不完善，现补

充如下：

原披露内容：

四、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实现净利润？

１１９

，

７５５

，

６７９．２６

元（按母公司财务报表计算，下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首先按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计

１１

，

９７５

，

５６７．９２

元，剩余

１０７

，

７８０

，

１１１．３４

元为未分配利润，连同

２０１０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４１

，

７７９

，

５９９．８８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年

度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１４９

，

５５９

，

７１１．２２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１

，

２６０

，

４６６

，

３１３．２６

元。公司拟订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为：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股份总数

３３

，

１０４

万股为基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５０

元（含税），共计分配股

利

８２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公司实施上述利润分配及资

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后，公司未分配利润尚余

６６

，

７９９

，

７１１．２２

元，全额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如下表：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年度可分配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４９

，

６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

，

０３８

，

４８６．７５ ３２．４５％ ３９４

，

５６５

，

１５０．７０

２００９

年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５

，

２４５

，

７６１．８９ ５２．５０％ ２９９

，

７６９

，

６３９．５３

２００８

年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

，

１８１

，

２７４．７７ ５３．６３％ ２９０

，

６１２

，

４９５．２３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

）

１３５．６０％

最近三年，公司除现金分红外，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还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分配方案，以公司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１６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 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共计转增股本

１６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３３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该分配方案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实施。

现对此部分内容补充后为：

五、利润分配政策的执行情况

（一）近三年（含报告期）的利润分配方案或预案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

实现净利润？

１１９

，

７５５

，

６７９．２６

元（按母公司财务报表计算，下同），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首先按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实现净利润的

１０％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计

１１

，

９７５

，

５６７．９２

元，剩余

１０７

，

７８０

，

１１１．３４

元为未分配利润，连同

２０１０

年年末未分配利润

４１

，

７７９

，

５９９．８８

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年

度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１４９

，

５５９

，

７１１．２２

元。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１

，

２６０

，

４６６

，

３１３．２６

元。

公司拟订的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为： 以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股份总数

３３

，

１０４

万股为基数， 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

２．５０

元 （含税）， 共计分配股利

８２

，

７６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含税），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在公司实施上述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预案后，公司未分配利润尚余

６６

，

７９９

，

７１１．２２

元，全额结转下一年度。

《公司章程》规定：公司利润可以采取分配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公司按照股东持有的股份比例

分配利润；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利润，具体分配方案由董事会拟定，报股东大会审议；重视对投

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每连续三年以现金或者股票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

润的百分之三十，具体每个年度的分红比例由董事会根据年度盈利状况和未来资金使用计划作出决议。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政策符合公司章程及审议程序的规定，分红标准和比例清晰、受益人明确，能

够充分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小股东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独立董事对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

配预案发表意见如下：

该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目前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公司的持续稳定发展，同意公司董事会的

２０１１

年度

利润分配预案，并提请董事会将上述预案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２

、

２０１１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分配方案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１

年上半年度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母公

司可供股东分配的净利润为

４６

，

２６９

，

４４５．５７

元，资本公积金为

１

，

４２５

，

９８６

，

３１３．２６

元；合并后可供股东分配

的净利润为

４６７

，

３３５

，

２１０．５８

元，资本公积金为

１

，

４４４

，

８１２

，

８４１．７２

元。经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股本

１６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共计转增股本

１６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转增后公司总股本为

３３１

，

０４０

，

０００

股，剩余资本公积金

结转以后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公司完成了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事宜。

３

、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

２０１０

年年度审计报告，

２０１０

年度母公司实现的净利润

８２

，

４２９

，

７５５．７９

元，按照公司章程提取

１０％

法定公积

８

，

２４２

，

９７５．５８

元后，加上以前年度未分配的利润

１７

，

２４８

，

８１９．６７

元，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止累计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为

９１

，

４３５

，

５９９．８８

元。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

１６５

，

５２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

利

３

元（含税），派发现金股利总额为

４９

，

６５６

，

０００．００

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公司完成了利润分配事宜。

４

、

２００９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根据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公司出具的

２００９

年年度审计报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母公司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利润为

６

，

７２４．８８

万元。

２００９

年的利润分配方案为： 以

２００９

年末总股本

１２

，

３５２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分配现金红利

５

，

０００

万元，剩余可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分配。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公司完成了利润分配事宜。

（二）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股利分配政策。最近三年现金分红情况如下：

单位：元

分红年度 现金分红金额（含税）

分红年度合并报表中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率

年度可分配利润

２０１０

年

４９

，

６５６

，

０００．００ １５３

，

０３８

，

４８６．７５ ３２．４５％ ３９４

，

５６５

，

１５０．７０

２００９

年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９５

，

２４５

，

７６１．８９ ５２．５０％ ２９９

，

７６９

，

６３９．５３

２００８

年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４９

，

１８１

，

２７４．７７ ５３．６３％ ２９０

，

６１２

，

４９５．２３

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金额占最近年均净利润的比例（

％

）

１３５．６０％

（三）公司无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情况

４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报报告》中（第

７３

页）“第十节 重要事项”之“十一 公司聘任、解聘会计师事务所情

况”中未披露目前的审计机构和签字注册会计师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连续年限。现予以补充披露。

原披露内容：

报告期间，公司聘任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报告年度支付给天健正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报酬

６５

万元。

现对此部分内容补充后为：

报告期间，公司聘任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财务审计机构。报告年度支付给天健正信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报酬

６５

万元。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连续提供审计服务的年限

为五年。其中注册会计师阮响华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年限为四年（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０

年），注册会计师李元

良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年限为五年（

２００７

年至

２０１１

年），注册会计师邱鸿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的年限为

一年（

２０１１

年）。

本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和年度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今后将加强年报编制过程中的审核工

作，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

特此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８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

邮件方式发出，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名，实际参与表

决董事

９

名，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与会董事审议并通过了如下两项议案：

一、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关联交易进行整改的议案》。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二、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对外信息报送管理制度》。

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公告。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３９

证券简称：新都化工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关联交易进行整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增资并购湖北新楚钟肥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楚钟公司”）后，期初尚未建立丰富

的磷矿石采购渠道，因此与周边有丰富磷矿资源的昆明融木农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木农资”）合作，由

对方按照市场价格提供磷矿石给新楚钟公司作为生产原料，同时融木农资还按市场价提供了

２４８．８７

万元磷

酸一铵给公司作为复合肥生产原料。 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与融木农资发生采购磷矿石及磷酸一铵的金额为

２

，

６２５．７８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９６％

），由于融木农资不属于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明确列明之关联法人，公司在以上交易发生时未及时认定为关联交易，未履行决策及信息披露。

公司与四川一脉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脉科技”）采购一系列设备，主要是为满足公司超募资金项

目“合成氨—联碱（重质纯碱）技术改造项目之合成氨扩能的设备配置需求（脱盐水、软化水系统和净化水系

统设备）。一脉科技，自身系行业内先进技术企业，拥有多项国家专利、已承接气体分离及水处理设备上百

套，我公司通过招投标程序，根据技术方案的评定及市场价格综合对比确定了中标单位和交易价格。我公司

和一脉科技的交易价格遵循了市场化原则，交易价格公允交易。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５－１０

月与一脉科技签订的合

同总金额为

２４６８

万元。由于一脉科技不属于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明确列明之关联法人，公司在以

上交易发生时未及时认定为关联交易，未履行决策及信息披露。

公司在梳理

２０１１

年业务过程中，发现一脉科技为牟洋实际控制的公司，牟洋是公司控股股东宋睿的表

兄，融木农资为牟磊实际控制的公司，牟磊是公司控股股东宋睿的表兄，一脉科技和融木农资不属于深交所

《股票上市规则》

１０．１．３

明确列明之关联法人，但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将上述两公司认定为公司的

关联方，将公司与上述两公司的业务认定为关联交易。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对公司与上述两公

司

２０１１

年发生的关联交易进行了确认，独立董事也发表了独立意见，并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８

日对外公告。由

于公司对相关规则学习和理解不到位，董事会未及时对该等关联交易进行审核并披露，违反了深交所《股票

上市规则》第

１０．２．４

条和第

１０．２．１１

条的规定。

公司董事会高度重视上述问题，仔细分析了违反规定原因，总结吸取教训，提出如下整改措施。

１

、公司已加强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销售、供应、工程部门和财务部门主要干部的培训，认真学

习关联交易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关联交易管理制度》，让参与人员明白哪些是公司关联自然人、关

联法人，关联交易的决策及披露要求。同时要求董监高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的相关制度进行学习，确

保公司规范运作。

２

、公司已经要求董监高将所有关联自然人、关联法人进行申报，公司内审部、证券部及财务部已经对

２０１１

年前的交易进行了核查，除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补充确认的关联交易外，不存在其他未披露的

关联交易。公司按要求编制并及时更新关联人及关联法人名单，将名单发放到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销售、供

应、财务及工程部门，业务部门在业务发生前严格按照名单进行比对，确认是否属于关联交易。公司内审部

将每季度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要求严查关联交易，并出具内审报告。

３

、公司要求在各项业务开展时要严控关联交易的发生，除已履行审批并披露的预计关联交易外，原则

上不允许新发生关联交易。若是生产经营中必须发生关联交易，需在合同签订前报董事会秘书，按照规定履

行决策及披露程序后方可签订合同并执行。针对融木农资和一脉科技的关联交易，在

２０１２

年按合同完成剩

余交易后 （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第七项议案 《关于预计

２０１２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情况的议

案》审议通过），公司不再和其发生关联交易。

４

、加大惩戒力度，对董监高及业务部门主要干部不及时上报关联交易的责任人按公司《重大信息内部

报告制度》的规定追究责任。

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８

证券简称：威尔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９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９

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年报摘要。由于工作人员疏忽，造成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和年

报摘要中部分内容披露有误，现对相关内容更正如下：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第

１０

页、年报摘要第

３

页中“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对于前两名无限售条

件股东的持股数量披露有误，原文披露为：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

１６

，

４０２

，

４９２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７

，

９８９

，

４８１

人民币普通股

现更正为：

前

１０

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上海紫江（集团）有限公司

３２

，

８０４

，

９８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上海紫江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１５

，

９７８

，

９６２

人民币普通股

本公司对因此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深表歉意，更正后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公司将

加强年报编制及披露过程的审核工作，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特此公告。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二

0

一二年三月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８

证券简称：威尔泰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０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４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１７

：

００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说明会，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将采用

网络远程的方式举行，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ｈｔｔｐ

：

／／ｉｒｍ．ｐ５ｗ．ｎｅｔ

参与本次说明会。

出席本次年度报告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李彧先生，副董事长刘罕先生，董事、总经理兼财务负责

人俞世新先生，独立董事沈明宏先生，董事、董事会秘书殷骏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上海威尔泰工业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

一二年三月九日

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１６２１０５

基金运作方式 契约型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配套法规、《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

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金鹰持久回报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招募说明书》。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回报

Ａ

回报

Ｂ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１６２１０６ １５００７８

注：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本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年内，回报

Ａ

自基金合同

生效之日起每满

６

个月开放一次， 回报

Ｂ

封闭运作并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回报

Ａ

和回报

Ｂ

的基金资产合并运作。本基金合同生效后

３

年期届满，本基金转型为上市开放式基金（

ＬＯＦ

）。？

２

基金募集情况

基金募集申请获中国证监会核准的文号 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２

】

１１１

号

基金募集期间 自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２０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６

日止

验资机构名称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募集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专户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８

日

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单位：户）

７４０６

份额级别 回报

Ａ

回报

Ｂ

合计

募集期间净认购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３４１

，

８９３

，

９１９．０３ １４６

，

５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８

，

４２３

，

９１９．０３

认购资金在募集期间产生的利息（单位：

人民币元）

２７

，

６９３．４７ １０

，

８１６．６３ ３８

，

５１０．１０

募集份额（单

位：份）

有效认购份额

３４１

，

８９３

，

９１９．０３ １４６

，

５３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８８

，

４２３

，

９１９．０３

利息结转的份额

２７

，

６９３．４７ １０

，

８１６．６３ ３８

，

５１０．１０

合计

３４１

，

９２１

，

６１２．５０ １４６

，

５４０

，

８１６．６３ ４８８

，

４６２

，

４２９．１３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０ ３５

，

００２

，

４７５．００ ３５

，

００２

，

４７５．０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２３．８９％ ７．１７％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运

用固有资金

认购本基金

情况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无 无 无

募集期间基

金管理人的

从业人员认

购本基金情

况

认购的基金份额（单位：

份）

０ ０ ０

占基金总份额比例

０ ０ ０

募集期限届满基金是否符合法律法规规

定的办理基金备案手续的条件

是

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获得书

面确认的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

注：（

１

）本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回报

Ａ

、回报

Ｂ

的 份额配比为

７

：

３

，本基金管理人对

回报

Ｂ

符合相关认购条件和要求的认购申请予以全部确认，即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结果为

１００ ％

，对回报

Ａ

的认购申请采用

＂

末日比例确认

＂

的方式予以部分确认，末日认购申请确认比例结果为

７４．２１％

。对于回报

Ａ

投资者未被确认的认购申请金额将按相关规定退回，请留意资金到账情况。

（

２

）根据本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回报

Ａ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取约定收益，其首次年收益率以

基金合同生效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金融机构人民币

１

年期银行定期存款基

准利率

３．５０％

进行计算，故：

回报

Ａ

的年收益率（单利）

＝３．５％＋１．１％＝４．６％

（

３

）本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认购本基金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

日

和

３

月

２

日通过代销机构， 按照基金招募说明书约定的认购费率， 共认购回报

Ｂ

的基金份额总额为

３５

，

００２

，

４７５．００

份（含募集期利息结转的份额）。

（

４

）按照有关法律规定，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律师费、会计师费、信息披露费等费用由基金管理

人承担，不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销售机构受理投资人认购申请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申请的成功与否须以本基金注册登记人

的确认结果为准。投资者可到销售机构的网点进行交易确认的查询，也可以通过本基金管理人的客户服务

电话（

４００６１３５８８８

）和网站（

ｗｗｗ．ｇｅｆｕｎｄ．ｃｏｍ

）查询交易确认情况。

（

２

）回报

Ａ

在基金合同生效后每满

６

个月开放一次，接受投资者的申购与赎回。回报

Ａ

的开放日以及

开放办理申购与赎回业务的具体安排以基金管理人届时发布的相关公告为准。 如因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

致使基金无法按时开放申购与赎回业务的， 开放日为不可抗力或其他情形影响因素消除之日的下一个工

作日。

（

３

）回报

Ｂ

将在基金合同生效后三个月内，在符合基金上市交易条件下，将申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交易。在确定上市交易的时间后，回报

Ｂ

的上市交易公告书将在上市交易的

３

个工作日前在中国证监会

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和基金管理人网站进行公告。

风险提示：

１

、本基金初始募集份额面值为

１

元。在市场波动因素影响下，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净值可能

低于初始面值，本基金投资者有可能出现亏损。

２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

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有风险，决策须谨慎，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相关基

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文件，并根据自身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的基金产品，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特此公告。

金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基金估值调整的公告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证券投资基金估值业务的指导意见》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基金估值小

组关于停牌股票估值的参考方法》的相关规定，经与基金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光大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协商一致，自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９

日起，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以中证协

ＳＡＣ

行

业指数作为计算依据， 对旗下基金持有的因特殊事项而停牌且潜在估值调整对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影响在

０．２５％

以上的股票采用“指数收益法”进行估值调整。同时根据估值政策和程序的一贯性原则，本公司

对旗下管理的其他基金持有的同一证券也进行估值调整。

经本公司计算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 本估值日的估值调整对旗下基金上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

比例分别为：

基金名称

本估值日的估值调整

对旗下基金上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影响比

例

国投瑞银核心企业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２％

国投瑞银景气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５％

国投瑞银瑞福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０６％

国投瑞银稳健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０．２６％

本公司将定期对估值政策和程序进行评价， 在发生了影响估值政策和程序的有效性及适用性的情况后

及时修订估值方法，以保证其持续适用。

特此公告。

国投瑞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１０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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